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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科技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协同创新基金使用办法(试行) 
 

本奖励办法以《湖南科技大学协同创新基金管理办法》（科大政发

〔2014〕94 号）为依据，结合我院的学科专业及科学研究水平现状，为

进一步拓宽相关研究领域，培育新的重要课题方向，凝练科研团队，培

养青年教师的研究能力，鼓励学院承担纵向科研项目的课题组协同创新，

探索相关科学问题，以实现科研的可持续发展，为我院一级学科硕士点

建设和化学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的申报奠定扎实的学术基础，特制订本

办法。 

一、协同创新基金的二次分配方案 

    为鼓励二级单位开展协同创新，实现科研的可持续发展，学校特设

立协同创新基金。学校对获准立项的纵向项目负责人所在的二级教学科

研单位给予协同创新基金支持（具体标准见附表），学院按项目将协同创

新基金进行二次分配：其中 66.7%由该项目课题组成员支配， 33.3%由

学院统一支配，主要用于开展平台建设、队伍建设、科研业务、实验材料、

学术交流等工作。其中项目课题组支配部分由项目负责人在协同创新基金到

账后一次性报销。 

二、协同创新基金的开支范围 

本协同创新基金经费由学校下拨至学院专用账户，需由学院分管副

院长和院长签字同意后方能报账，且报账必须符合学校和国家相关法规、

政策要求。开支范围主要包括： 

1. 平台建设：购置图书资料及科研设备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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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队伍建设：人才引进和培养青年学术骨干所需要的进修、培训的

费用； 

3. 科研业务费：测试、计算、分析费，动力、能源费，差旅费，调

研和学术会议费，资料、论文版面费、著作出版费和印刷费，文献检索、

入网等信息通讯费，图书资料购置费、学术刊物订阅费，电脑耗材、打

印纸购置费等。 

4. 实验材料费：原材料、试剂、药品等消耗性物品购置费，实验动

物与植物的购置、种植、养殖费，标本、样品采集加工费和包装运输费

等。 

5. 学术交流：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和举办学术会议的费用； 

6. 与科研活动有关的其他费用。 

三、其他说明 

本办法已通过化学化工学院学术委员会和院务委员会联席会议审

定，从 2015 年新立项的项目开始实施。 

 

 
                               湖南科技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2015 年 1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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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学校下拨立项项目协同创新基金标准 

序号 项 目 级 别 协同创新基金资助额（万元） 

我校排名 第 1 第 2 第 3 第 4 第 5 及以后

排名系数 100% 60% 40% 30% 20% 1 国家级重大，重点项目 

最高限额 5 2.5 1.25 0.75 0.25 

我校排名 第 1 ⁄ 

排名系数 100% ⁄ 2 
国家级一般项目，教育部重大招标

项目，省部科技重大专项 
最高限额 3 ⁄ 

我校排名 第 1 ⁄ 

排名系数 100% ⁄ 3 

国务院部门项目，省科技计划重点

项目，省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项

目与重点项目，省社会科学基金重

大项目与重点项目，省教育科学规

划重大项目 最高限额 1.25 ⁄ 

我校排名 第 1 ⁄ 

排名系数 100% ⁄ 
4 

省科技计划一般项目，省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省社科规划办、省

发改委、省教育科学规划办、省哲

学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等下

达的项目,省教育厅重点项目与青

年项目,省教学研究与改革项目、省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项目 
最高限额 0.5 ⁄ 

注：  ① 国家级重大、重点项目主要包括：国家“973”、“863”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重点、杰出青年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

重点项目；国防基础预研重点项目、国防武器配套重大、重点项目。  ② 国家级一般项目主

要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青年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青年项目及

其艺术、教育、军事单列项目；国家软科学研究重大、重点和面上项目；有独立编号的国家

“973”、“863” 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子项目；国防基础预研一般项目、国防武器配套一

般项目。③省科技厅与我校联合设立的人才联合培养基金项目或其他由学校直接提供经费支

持的项目，不计算协同创新基金；④学校为主持单位，根据项目任务书（或合同书）转拨给

合作单位的经费部分不计算协同创新基金。 
 


